
版號：253LQ01272026表53-3-0(112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扣繳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376177 83129290123999745453147116744 4742311052238

第2分位 1376177 492842806971471595017037349481 17143793367340

第3分位 1376177 106502121211472345326276129119115249 60544419290804

第4分位 1376176 26093514212991094622621267436830998 1476309721331789

第5分位 1376176 18442613969811764833351666713031833305150 100148521130046998

合    計 6880883 234244647923917049417469961118015838367622 123154669165089169

一、說明：（一）申報扣繳欄為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扣繳稅額。
　　　　　（二）歸戶扣繳欄為歸戶所得之扣繳稅額。
　　　　　（三）核定扣繳欄係依下列原則產生：
　　　　　　 1.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或等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小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
　　　　　　　　(1) 申報扣繳稅額大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扣繳稅額小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歸戶扣繳。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五）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53LQ01272026表53-3-0(112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扣繳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扣繳 歸戶扣繳 核定扣繳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 申報扣繳大於歸
戶扣繳萬元以上

件數
分位別

第1分位 343549878762 1055933 1052238 1056531 371

第2分位 30906213322382 3352051 3367340 3373607 574

第3分位 36036393285500 9256759 9290804 9308526 825

第4分位 566207407025127 21263223 21331789 21399393 1206

第5分位 190950252896572811 130551403 130046998 131084168 3104

合    計 348867397502606583 165479369 165089169 166222224 6080

一、說明：（一）申報扣繳欄為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扣繳稅額。
　　　　　（二）歸戶扣繳欄為歸戶所得之扣繳稅額。
　　　　　（三）核定扣繳欄係依下列原則產生：
　　　　　　 1.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或等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小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
　　　　　　　　(1) 申報扣繳稅額大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扣繳稅額小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歸戶扣繳。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五）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